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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驾入刑有诸多现实意义

嬉笑怒骂

如果您对烟台身边事觉得不吐不快，对自己的经历见闻有话要说，或者对烟台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建议，或者读罢本报
新闻后想谈谈看法，我们的话题版都在等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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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话说

建议烟台开行中小学生专车

名嘴说事

李春庆(莱山区)

由于城市车辆不断增多，
路况复杂，有的家长为保障孩
子的安全，只好自行接送孩子
上学、放学，这不仅过多耗费家
长们的精力、影响工作，还致使
自行车、摩托车、私家车拥堵在
学校门口的马路上，引起学校
周边路段交通严重受阻。

对于为数众多不具备接送
条件的家长来说，让孩子乘坐公
交车便成为主要的交通方式。虽
然近年来，烟台公共交通事业取
得快速发展，但由于中小学生上
学、放学时间往往与上下班高峰

时段重合，特别是到了放学时间
段(包括晚自习放学)，中小学生
乘车难的问题十分突出。

中小学生上学、放学的交
通安全，已经成为千万家庭关
注、关系社会稳定的民生问题，
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武汉、
济南相继开通了学生专线公交
车。烟台公交部门曾抽调车辆
专门为一中、二中、三中晚自习
学生安排了学校班车，开发区
为一些地处偏远的小学专门开
设了学生专线，都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但由于覆盖学生
面较小，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
小学生乘车难的问题。

根据烟台实际情况，我建议：
1、由市交通管理部门牵

头，教育部门配合，在市区涉及
中小学的公交线路进行调研，
在不变更、增加现有公交线路
的情况下安排专车运送中小学
生。2、接送学生的专车仅在上
午、下午学生上学、放学等特定
时间段开通，如早晨7:00-8:00，
下午4：30-6：00，周六、周日、寒
假、暑假期间不运行。其他时间
正常运送，对公交运营不会增
加太大负荷。专车具体运行时
间可由市交通管理部门、教育
部门会商确定，并可提前发车
错开交通高峰时段。3、所有乘

车学生按规定刷卡或投币。4、
专车驾驶人应具有较高的职业
素质，无发生重大事故的不良
记录。5、专车在车身上应设制
醒目的标识，让广大市民和中
小学生识别方便。6、在条件成
熟后，可逐步增加服务范围，并
考虑专门开辟学生公交专线，
覆盖中小学，让更多的中小学
生受益，使他们上学、放学更加
方便安全。

在公交线路推出学生专
车，可以快速疏散人流，改善道
路秩序，希望有关部门能高度
重视，切实做好这项关系千家
万户的“民心工程”。

我是一边褒奖、一边批评
希望工程。如果有人质疑得不
对，我会跳出来为它辩护；另一
方面，基金会创新不足，回应需
求不够，我认为需要去行政化，
并且有很大改变才行。

——— 徐永光(希望工程创始人)

加10块钱的油，里面就有
3 . 4元的税，而且未来油价涨
价税负可能还不降。专家说大
陆油价中的税负高于美国等
国，低于德日等国。比税负想
起和国外比了，比福利收入的
时候就讲特色了。这就是我们
的砖家！

——— 徐绍林(评论员)

新闻：近日，有网友微博
爆料，一大妈开着警车在练车
场练倒库。记者调查后发现，
涉事车辆系陕西省礼泉县司
法 局 史 德 司 法 所 的 警 车 。对
此，史德司法所所长刚开始称
自己当天去车辆检测站处理
纠纷时，车被朋友开到检测站
隔壁的练车场，后改口称朋友
去车上拿东西时把车开走了。
目前，礼泉县司法局已介入调
查。(华商报 )

点评：有钱有势就是任性！

新 闻 ：小 裴 应 聘 到 一 公
司，平时工作兢兢业业，然而
在之后的七个月内，她被老板
炒了七次鱿鱼，原因竟是小裴
的姓“裴”与赔本的“赔”谐音，
老板觉得不吉利。有网友建议
小 裴 改 名 为“ 裴 布 廖 ”( 赔 不
了)。(荆门日报 )

点评：她不会叫裴静吧？

头条评论

毛旭松

记者从烟台公安局交警支
队第二大队了解到，该队2013

年没有查处一起毒驾，但2014

年1月至11月底，已查处6起毒
驾违法行为。尽管毒驾每年呈
上升趋势，但由于目前只有注
销行驶证以及行政拘留的处
罚，面临着危害大却处罚轻的
窘境(本报12月2日A04版报道)。

醉驾猛如虎，而毒驾更甚。

据相关的科研成果表明，酒后驾
车人的反应能力比正常人要滞
后12%，而吸食毒品后驾驶则滞
后21%，所以毒驾的后果远比酒
驾更为严重。2012年4月22日，江
苏省常熟市旅游车特大交通事
故造成14人死亡、20人受伤，后经
查证，旅游车司机王某开车前曾
吸食冰毒。2011年，醉驾就已入
刑，而如今比醉驾更严重的毒驾
却仍在进行调研论证。

毒驾入刑难面临着几个棘
手的问题。首先，酒驾通过呼气
酒精检测很容易判定，简单快
速成本低廉。而毒驾的检测方
式更为复杂，且检测设备昂贵、

对实验条件的要求比较高。其
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与禁毒
机构也尚未实现无缝对接，为
后期进入司法程序带来了诸多
困难。再次，查处毒驾还涉及搜
查车辆以及毒驾者身上是否藏
有毒品和吸毒工具，执法部门
搜查行为的合法性和搜查手段
的正当性也都需要相关程序法
的规范和保障。

对于毒驾入刑无论存在技
术层面还是执法层面的问题，鉴
于吸毒人员日益增加的现状，都
不宜一拖再拖。现在刑法对危险
驾驶罪只规定了醉驾、飙车两种
行为，而毒驾同样危害公共安

全，现在对于毒驾处罚较轻，刑
法处罚则是空白。人大代表两三
年前就在两会时多次提及毒驾
入刑，2012年公安部门也表示入
刑已时机成熟。毒驾已成为严重
危害交通安全的新问题，应该尽
早将毒驾入刑，以遏制当前毒驾
的违法行为。

人们对酒驾醉驾深恶痛
绝，对毒驾更是如此，要使这种
比“醉驾”更危险的行为，得到
与其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的惩
罚，毒驾早日入刑有着强大的
民意基础。同样对于吸毒人员
也有着警示作用，必须树立震
慑作用，才能根治毒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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